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王委員美惠，針對國民年金之保險，包含老年、生育、身心障礙及死亡四種。按現行法規定每四年調整一次，考量現在面臨通膨危機導致萬物皆漲，四年才調整一次顯然跟不上物價波動，請行政院研議視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滾動式調整國民年金給付標準，並於二周內提供書面資料予本席辦公室，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今年2月份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年增率漲2.36%，已經連續7個月超越2%通膨警戒線，更創13年來最大漲幅，可見通膨壓力持續升高，低物價時代已經回不去。蔡英文總統就任後，國內基本工資已經連續六年調漲，從105年20,008元，到今年已經調整為25,250元。
二、惟國民年金保險給付按照「國民年金法」第54條之1規定，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經查國民年金（含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老年年金A式加計金額、原住民給付、遺屬年金給付）原給付金額3,500元，分別在105年調整3.65%提升到3,628元；109年調整3.97%提升至3,772元。國民年金之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原給付金額4,700元，105年調整3.65%為4,872元；109年調整3.97%為5,065元，過去以來僅調整過2次。然而近幾年因為受到疫情衝擊影響國內經濟甚鉅，民眾生計亦大受影響，顯然四年才調整一次已無法跟上時空環境變遷，下一次調整要等到113年，更是緩不濟急，無法達到保障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基本經濟安全之目標。
三、110年因應疫情升溫影響人民生活，防疫期間經濟弱勢民眾易因整體經濟變化，對其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衛福部為加強關懷弱勢老人、兒童、少年及身心障礙者，提出「防疫期間行政院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計畫」，加發生活補助以安頓其生活；又行政院在今年3月亦宣布，因疫情穩定、經濟有成果，核定111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加發生活補助實施計畫，從今年3月到12月，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分別每人每月增加發給750元、500元。考量經濟成長，政府不能顧此失彼，請行政院研議雨露均霑照顧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之具體做法，並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實際情況，滾動式檢討調整國民年金之頻率並視情況提高相關給付標準。
（二）本院張委員育美，鑑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高漲，而事業廢棄物運到再利用機構產出之粒料產物，中間須經轉手、加工等流程，然有心業者收取廢棄物聲稱要再利用，卻鑽漏洞未處理就非法濫倒，藉此賺取暴利，卻導致全臺多處農地遭污染難以復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規定，「廢棄物」區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事業廢棄物依其性質，有危害人體健康之特性者，區分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須經特別處理程序，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其貯存、清除及處理方法大不相同，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外，應以「自行清除處理」、「委託清除處理」、「共同清除處理」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等四種方式為之。其應遵守之具體清理步驟，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應先經中間處理程序，降低其危險性後，始能進一步為再利用或最終處置。另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有害事業廢棄物因其毒性、危險性，或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貯存、清除。
三、目前我國廢棄物管理機制，概以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延伸至子法規所架構，兩者針對不同類型廢棄物，由不同主管機關制定法規與執行；雖法制配套完備，然臺灣各地頻傳廢棄物非法流竄案件，其所顯見的問題是廢棄物去化困難，亟需另謀解決之道。
四、廢棄物清運處理、去化是結構性問題，短期以強力執法搭配協調處理廠及再利用機構收受廢棄物之方式，解決燃眉之急，然目前對於違反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規定者之裁罰金額偏低，亟應檢討修正罰鍰額度。中長期則應輔導砂石棧場合法化，並輔導協助增設處理廠，例如：由環保署協助沒有焚化爐之縣市建立自主處理設施，在有焚化爐之縣市除協助其穩定既有處理量能，另應建置多元垃圾處理設施。環保署、經濟部與地方縣市政府等更應協力合作，積極推動設置事業廢棄物焚化設施，以擴大廢棄物去化管道。
（三）本院張委員育美，鑑於一般家戶所產生的垃圾可分為資源垃圾、廚餘、一般垃圾等3大類，且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一般廢棄物應予分類後，始得交付回收、清除或處理。惟垃圾車收取垃圾時有機器擠壓的過程，曾不時發生民眾將瓦斯罐當成垃圾丟棄，造成壓縮時爆炸的危險事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報載今年1月4日，新北市土城區清潔隊垃圾車收取垃圾時，因有民眾投入垃圾車的垃圾包，藏有好幾只小型卡式爐瓦斯罐，垃圾車於現場擠壓垃圾時瞬間發生爆炸，並一度燃燒起火，造成2名清潔隊員燒燙傷送醫。
二、本案卡式爐瓦斯罐屬應回收容器，因裡頭仍有易燃氣體，可至空氣流通之空曠處，把罐內氣體按壓排出。回收時，建議將該容器獨立打包，並加註「內有易燃物」等警語，再交由清潔隊資源回收車回收，不得與垃圾一起丟入垃圾壓縮車，以免發生危險。倘若未依規定做好垃圾分類者，違反本法第12條第1項及本辦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依本法第50條第2款規定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三、民眾於家戶垃圾排出前，應先予以分類，再交由適當管道清除或回收。建議中央及地方各級環保機關宜加強對社區民眾宣導灌輸正確資源回收觀念，並以近期在資源回收作業時實際發生之受傷案件輔以說明，讓民眾能深刻瞭解環保署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公告之應回收廢棄物項目（分為容器與物品兩大類，細分13類33項，每項均有其適當回收處理作法）等各類資源回收物之安全處理作法及流程。
四、資源回收教育的推廣應從小扎根落實，並從家庭、學校、社會等各環節銜接切入，同時可結合民間非營利組織與志工團體等協助政府部門宣導正確資源回收觀念。建議環保署與教育部跨域合作研議有關資源回收等宣導教材，每週安排固定時數教導學生相關資源回收知識（例如應回收項目、資源回收管道、垃圾分類回收處理作法等），並從學校之垃圾分類回收作業開始作起，學生進而將正確實務經驗帶回家庭，互相銜接影響，讓整體社會對資源回收價值也有共同的認知，政府回收制度諸多措施也才能順利推動。
（四）本院張委員育美，鑑於教育部去（110）年底公布110學年度大專全校新生註冊率，在碩博士班部分共有46班招生掛零，其中博士有32班、碩士有14班，博士班比碩士班還多，且包括臺大、清大、陽明交大、成大等頂尖國立大學也都入列。另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國內博士生人數由99學年度高峰之3萬4,178人逐年下降至109學年度2萬8,555人，累計11年來減少5,623人，減幅高達16.5%，顯見博士生短缺問題更形嚴重，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本院法制局研究指出，博士生短缺可能帶來的衝擊影響如下：1.高教現場：博士生往往是實驗室能否產出傑出研究的關鍵。然而，受限於近年博士班入學人數銳減，學界已傳出未來將有許多研究恐將無以為繼。另一方面，我國大專校院教師平均年齡超過50歲的比例已逾五成，教師老化的情況相當嚴重，將來資深教授陸續退休之後，是否有充足的年輕後進能夠遞補我國高教發展的人才缺口，亦是我國高教發展的嚴肅課題。2.產業發展：就近年我國博士人才培育所面臨的短缺困境，在不久的將來，恐怕不只是高教現場無人才可用，對我國產業發展也將造成嚴重影響。總之，當培育出的博士人數愈來愈少，代表能夠投入我國科研體系與產業創新及研發人才也愈來愈少，如何維持國家總體競爭力將是嚴峻的考驗。
二、就業前景不明乃學子攻讀博士意願低落的主因，政府應設法解決博士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且應研議建立企業雇用博士人才之相關獎勵機制，並提供博士生適當的財務支援，例如研究生活津貼及全額獎學金等，使其無後顧之憂、全心投入研究。
三、大學校院對於博士人才的培育作法亦應與時俱進，避免過去僅專注在訓練學生成為寫SCI文章的機器，卻忽略研用或學用連結。例如，可透過產學合作等方式與產業界有更多的互動，如此除有助於教師掌握全球科研與產業趨勢脈動；另一方面，亦有助於博士生對未來職涯的發展規劃。
四、教育部掌理我國高等教育之招生與資源分配，面對博士人才斷層危機，應儘速提出因應與改善的對策。惟博士人才之培育攸關我國未來科研與經濟產業發展之所需，實非教育部單一部會可獨立承擔，仰賴其他相關部會之通力合作，如國發會、科技部、經濟部及勞動部等。目前各部會資源運用過於分散，分工有餘但合作不足。政府應參照「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4條規定，就我國高階人才培育政策綱領，建立一跨部會協調合作的審議機制。
（五）本院鍾委員佳濱，鑑於國際減碳趨勢，英國、美國、紐西蘭等國家亦規定企業需透過揭露氣候變遷資訊，以對氣候變遷負起責任。台灣企業界的氣候資訊揭露目前仍處於發展初期，2021年底僅有五家企業自主發布TCFD（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報告書。為達成政府日前宣布的2050淨零碳排目標，爰請行政院邀集各部會協商參考研議企業揭露氣候變遷資訊的指標綱領，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英國、紐西蘭和瑞士要求企業必須依照TCFD（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的架構進行揭露，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於今年3月宣布對「碳揭露」（carbon disclosure）的新規範，表示未來將要求上市公司向股東與政府揭露公司業務對氣候的影響，證交會將為企業建立起一套報告框架，未來企業應於年度財報與上市登記報告提供氣候相關風險資訊。此措施讓企業對氣候變遷負起責任，投資人也更有籌碼，要求企業改善造成地球暖化的經營方式。
二、台灣的氣候相關資訊揭露目前仍處於發展初期，2021年底僅有五家企業單獨自主發佈TCFD報告書。根據報導，這些企業已揭露大部分資訊，包含氣候風險類型、短中長期的氣候相關策略與績效……等，但在氣候風險與機會對財務影響的重大性、風險評估與管理的細緻度等層面之資訊揭露仍有進步空間。
三、政府日前宣布2050淨零碳排目標，環保署亦於2021年10月預告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減碳目標達成需要部會間合作，爰請行政院邀集各部會協商參考研議企業揭露氣候變遷資訊的指標綱領，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六）本院鍾委員佳濱，鑑於眾多單身榮民過世多年無人祭拜，甚至被濫葬於私人農地、衍生土地糾紛，隨著土地產權移轉更形成燙手山芋。若能將年代久遠的墳墓遷往公家納骨堂安置，不只可安排法會祭拜，原有墓地也可活絡增加公共空間。爰請行政院退輔會全面清查並妥善規劃安置，讓曾經為國效勞的單身亡故榮民適得其所，讓後人可憑弔慎終追遠，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949年間有大批國軍由中國移至台灣，其中不少人在台灣舉目無親，孓然一身，年老由榮民之家照顧，其後隨著歲月逐漸凋零，眾多單身榮民過世多年一直無人祭拜，有的甚至還被濫葬於私人農地，衍生土地糾紛。
二、其中位於內埔鄉東片村的第十公墓就埋葬有461名單身亡故榮民，死後多年無親人照料，有的甚至亡故超過半世紀一直無人掃墓祭拜，在清明時節更顯寂寥蒼涼，數公頃的墓園宛如亂葬崗。除了埋葬於地方公墓外，也有不少單身亡故榮民葬於私人農地，淹沒於荒煙蔓草中，無人聞問，隨著年代久遠，土地產權移轉，更形成燙手山芋。
三、單身亡故榮民生前在台灣無親人，死後又長年無家屬掃墓祭拜，實是時代的悲劇，更有榮民死後遺產被在中國的親戚或台灣義子女繼承，但墳墓、祭拜則無人處理，若能將年代久遠的墳墓遷往公家納骨堂安置，不只可安排法會祭拜，原有墓地也可活絡增加公共空間。
四、爰請行政院退輔會全面清查並妥善規劃安置。讓曾經為國效勞的單身亡故榮民適得其所，讓後人可憑弔慎終追遠。



